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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本局辦理「103年度桃園縣未成年懷孕服務方案」，

請協助轉知學校、醫療院所等相關所屬單位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3條規定辦理。

二、為提供本縣有未成年懷孕風險及已面臨懷孕之實的未成年

少女、家庭與重要他人適切性服務，協助其解決相關問題

，請 貴單位協助轉知服務訊息，俾利服務有效運用。

三、檢送服務單張及服務流程表各1份，本案倘有相關問題請

洽(03)332-2101分機6321，徐社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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